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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修正第三十七條、第五章章名、第八十一條及第八
十二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2 月 10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029991 號  

第三十七條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

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

人利用。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

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第二項至前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法修正施行前所為之授權，

不適用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

不在此限： 

一、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著

作。 

二、將原播送之著作再公開播送。 

三、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四、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告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為公開播送或同步公開傳輸

，向公眾傳達。 

第五章 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第八十一條  著作財產權人為行使權利、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經著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

成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 

第一項團體之許可設立、組織、職權及其監督、輔導，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二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應設置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 

二、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報酬爭議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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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作權或製版權爭議之調解。 

四、其他有關著作權審議及調解之諮詢。 

前項第三款所定爭議之調解，其涉及刑事者，以告訴乃論罪之案件為限。 


